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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給付辦法薪資給付辦法薪資給付辦法薪資給付辦法    
民國 91 年 03 月 29 日第二屆第四次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92 年 06 月 25 日機構更名確定，本辦法相關字彙配合修正 
民國 93 年 12 月 19 日第三屆第五次董事會議通過增列第壹條第十款第六目條文 
民國 95 年 03 月 25 日第三屆第八次董事會議修訂 
民國 96 年 02 月 27 日第四屆第二次董事會議通過增列第壹條第十一款第二目部份條文 
民國 96 年 09 月 30 日第四屆第三次董事會議通過刪除第壹條第一款第一目部份條文，增訂第參條第二款條文 
民國 97 年 03 月 29 日第四屆第四次董事會議通過重擬修訂 
民國 100 年 4 月 17 日第五屆第四次董事會議通過修正依照勞基法公佈之基本薪資實施 
民國 102 年 5 月 19 日第六屆第二次董事會議通過增訂第叁條第九款第四目條文 

    

壹壹壹壹、、、、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一、為讓本中心員工薪資給付有一公平、公正、公開的制度，及簡單易懂的計算方式，並配

合勞動基準法有關基本工資的規定，使員工為身心障礙同胞奉獻心力之時，仍有適當的

收入以維持基本的生活，並在不影響原任職員工權益下，特訂定本薪資給付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所稱教保人員包含教保員、訓練員、輔導員及生活服務員；所稱醫護人員包含護

理師、護士、復健師、復健生、治療師、治療生及相關醫護人員；所稱行政人員包含主

任、副主任、秘書、行政、人事、總務、會計、出納、社工及公關社資人員；所稱主管

係指主任、副主任、秘書、組長、副組長、代理組長、督導及助理督導人員。 

三、本辦法給付內容含全勤獎金、內政部補助身心障礙者教養機構服務費。 

四、本辦法所稱每月應工作日數本辦法所稱每月應工作日數本辦法所稱每月應工作日數本辦法所稱每月應工作日數，，，，係按月計算並扣除當月應休假日數後之應工作日數係按月計算並扣除當月應休假日數後之應工作日數係按月計算並扣除當月應休假日數後之應工作日數係按月計算並扣除當月應休假日數後之應工作日數，，，，以作以作以作以作

為計算每月加班費之基準為計算每月加班費之基準為計算每月加班費之基準為計算每月加班費之基準，，，，按此方式計算出的加班費按此方式計算出的加班費按此方式計算出的加班費按此方式計算出的加班費，，，，優於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加班費優於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加班費優於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加班費優於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加班費，，，，

故採用之故採用之故採用之故採用之。。。。 

五、本辦法所稱學歷，係以我國政府認可之學歷為準。 

    

貳貳貳貳、、、、新進員新進員新進員新進員工薪資計算標準工薪資計算標準工薪資計算標準工薪資計算標準    

一、教保及醫護人員 

（一）學歷 

Ａ級 高中以下畢業，每月依勞委會公告之基本薪資支薪。 

Ｂ級 高中畢業，每月支薪 20,000 元（含底薪及全勤獎金） 

Ｃ級 專科畢業，每月支薪 21,600 元（含底薪及全勤獎金） 

Ｄ級 大學畢業，每月支薪 23,200 元（含底薪及全勤獎金） 

Ｅ級 碩士畢業，每月支薪 27,200 元（含底薪及全勤獎金） 

（二）經歷（曾經從事相關工作，並有證明文件者，始予認定） 

 

      

 

學歷＋經歷＝本薪 

二、行政人員 

（一）行政人員屬責任制員工行政人員屬責任制員工行政人員屬責任制員工行政人員屬責任制員工，薪資於初任時按學、經歷（標準比照教保及醫護人員），並

年    資 1 2 3 4 5 6 7 8 年以上 

每月金額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視實際經驗核定 

1501150115011501----03030303----01010101 



按照約定工作性質及時間等條件面議之。 

（二）行政人員之薪資計算原則行政人員之薪資計算原則行政人員之薪資計算原則行政人員之薪資計算原則，，，，並非按其花費多少時間於工作上並非按其花費多少時間於工作上並非按其花費多少時間於工作上並非按其花費多少時間於工作上，，，，而是依其工作成效評而是依其工作成效評而是依其工作成效評而是依其工作成效評

估而得之估而得之估而得之估而得之。。。。 

（三）試用期員工按實際狀況，並徵求新進員工同意，薪資酌降 10%計算，試用期滿，恢

復原薪給。 

 

參參參參、、、、薪資計算方式及各項加給薪資計算方式及各項加給薪資計算方式及各項加給薪資計算方式及各項加給    

一、一般員工計算方式 

新年度本薪＝原核定本薪＋服務績效獎金 

二、在職進修加給在職進修加給在職進修加給在職進修加給 

為鼓勵員工自我充實專業知能為鼓勵員工自我充實專業知能為鼓勵員工自我充實專業知能為鼓勵員工自我充實專業知能，，，，提昇專業服提昇專業服提昇專業服提昇專業服務品質務品質務品質務品質，，，，凡是參加在職進修教育凡是參加在職進修教育凡是參加在職進修教育凡是參加在職進修教育，，，，就讀有關就讀有關就讀有關就讀有關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醫護醫護醫護醫護、、、、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心理心理心理心理、、、、幼保等相關科系幼保等相關科系幼保等相關科系幼保等相關科系（（（（擔任主管職務之員工擔任主管職務之員工擔任主管職務之員工擔任主管職務之員工，，，，就讀管理相關科系就讀管理相關科系就讀管理相關科系就讀管理相關科系

者者者者），），），），除在學期間另按本中心員工及子女教育津貼補助辦法補助外除在學期間另按本中心員工及子女教育津貼補助辦法補助外除在學期間另按本中心員工及子女教育津貼補助辦法補助外除在學期間另按本中心員工及子女教育津貼補助辦法補助外，，，，於畢業取得學歷證書於畢業取得學歷證書於畢業取得學歷證書於畢業取得學歷證書

提供在職進修加給提供在職進修加給提供在職進修加給提供在職進修加給。。。。高中以下畢業取得高中學歷者高中以下畢業取得高中學歷者高中以下畢業取得高中學歷者高中以下畢業取得高中學歷者，，，，每月加給每月加給每月加給每月加給 1,6001,6001,6001,600 元元元元；；；；高中畢業取得高中畢業取得高中畢業取得高中畢業取得

專科學歷者專科學歷者專科學歷者專科學歷者，，，，每月加給每月加給每月加給每月加給 1,2001,2001,2001,200 元元元元；；；；專科畢業取得大學學歷者專科畢業取得大學學歷者專科畢業取得大學學歷者專科畢業取得大學學歷者，，，，每月加給每月加給每月加給每月加給 1,2001,2001,2001,200 元元元元；；；；大學畢大學畢大學畢大學畢

業取得碩士學歷者業取得碩士學歷者業取得碩士學歷者業取得碩士學歷者，，，，每月加給每月加給每月加給每月加給 3,0003,0003,0003,000 元元元元。。。。    

三、全勤獎金 

為鼓勵員工勤勞敬業，當月未請假者按底薪加發 2 日（底薪×2/30）作為全勤獎金；不超

過 2 日者按底薪加發一日全勤獎金（喪假、特休假、公假、公傷假不計請假）。 

教保及醫護人員 A 級敘薪者，不計算全勤獎金。   

四、加班費 

超過每月應工作日數者，支給加班費，其計算方法如下： 

本薪×（實際工作日－每月應工作日）÷每月應工作日＝加班費 

五、主管職務加給 

擔任助理督導職務者，每月加發本薪 3~5%；擔任督導職務者，每月加發本薪 5~10%；擔

任組長職務者，每月加發本薪 10~15%或協商之金額，作為職務加給；擔任秘書、副主任、

主任之職務加給，原則上以協商方式給付。 

六、相關專業證照加給 

領有護理師、護士、社工師、心理師等相關職專業證照之員工，每月加給 3,000 元；廚

師證照每月加給 1200 元。 

七、教保人員專業訓練加給 

擔任教保工作人員取得專業訓練 160 小時結業證書者，每月加給 750 元；320 小時者，每

月加給 1500 元，(新取得者自次年度起算)，但上月考核應有甲等成績，始予獎勵。 

八、服務績效獎勵與懲罰 

（一）在本中心工作滿一年，服務成績優良，無重大過失，作為服務績效獎金核發之參

考，優等加本薪 4 ~ 5﹪；甲等加本薪 2 ~ 4﹪；乙等加本薪 1 ~ 2﹪。 

（二）員工工作表現不力，以致年度工作考核丙等者，應扣本薪 3 ~ 5﹪；列入丁等者，

係為不適任人員，按照勞基法給予資遣。 

（三）新進人員不滿一年之月數，按比例支給(不滿一個月者不計)。 



（四）每年七月調整，八月發放。 

（五）服務績效考核期間，自去年 7 月 1 日起至今年 6 月 30 日止。 

（六）服務績效獎勵與否以及比例多寡，視員工個人工作表現及本中心構財務狀況發給。 

九、年終獎金 

（一）比照政府機關，並視本中心財務狀況及個人年度考核成績彈性發給。年終獎金原則

上於農曆新年前發放完畢。 

（二）年終獎金發放標準如下：年度工作考核優等者 1＋1/3 個基數；甲等者為 1 個基數

（1 個基數係 1.5 個月本薪）；乙等者 1－1/3 個基數；丙等者不發；丁等者係屬不適

任人員，按照勞基法規定給予資遣。（年度工作考核若無優等者，提報 85 分以上前

1 人由董事長核可後，視同考核優等成績加發年終獎金 1/3 個基數） 

（三）年終獎金計算細項如下： 

1.本薪＋專業證照加給＝年終獎金(全年度請假超過 44 天以上者，以底薪作為計算

基數) 

2.新進人員照實際到職月數比率發給(不足一個月者不計)。 

3.年終獎金考核期間自當年 1 月 1 日起至當年 12 月 31 日止為一考核年度。 

（四）員工個人負責之當年度業務，未完成之前，年終獎金暫不發給；員工得於翌年三月

底前完成工作後申請補發，否則取消該年度之年終獎金。（業務是否完成由各該主

管認定之） 

    

肆肆肆肆、、、、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一、董事長得依業務需要及員工特殊能力董事長得依業務需要及員工特殊能力董事長得依業務需要及員工特殊能力董事長得依業務需要及員工特殊能力，，，，按照本辦法之精神酌予彈性核定按照本辦法之精神酌予彈性核定按照本辦法之精神酌予彈性核定按照本辦法之精神酌予彈性核定。。。。 

二、本辦法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制訂，並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